[bookmark: _Toc109737039]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编制说明要求
起草标准草案时，应同时编写标准编制说明。编制说明按工作阶段分为“标准草案编制说明”、“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”、“送审稿编制说明”和“报批稿编制说明”，内容均应包含制（修）订对应阶段及其之前的全过程。编制说明按照以下十二项内容编写，不删除、不合并，要求保留每项标题并一一对应描述。
编制说明主要内容
1. “工作简况”：包括主要工作过程、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。
2. “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”：包括本标准编制的原则、本标准主要内容（如技术指标、参数、公式、性能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等）的论据、解决的主要问题，修订时应列出本标准与原标准的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。
3. “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情况”：本标准编制过程中主要试验或主要验证情况的分析。
4. “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”：要明确说明本标准中有无涉及专利。对于涉及专利的标准项目，应提供全部专利所有权人的专利许可声明和专利披露声明。
5. “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、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”：本标准批准发布后，经宣贯、实施，预期能产生的社会效益情况估计，以及对产业发展（如技术进步、结构调整、规范市场等方面）的作用。
6. “与国际、国外对比情况”：本标准在制定或修订过程中，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；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；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；标准水平评价。
7. “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，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，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”：简要说明本标准在本专业领域标准体系中位于哪个层次，以及与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的协调性。
8. “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”：主要适用于对矛盾、分歧较大的意见，处理结果与处理依据的说明。
9. “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”：团体标准一般为推荐性标准。
10. “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”：包括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过渡办法、实施日期等。
11. “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”：修订标准时说明新旧标准的替代关系。
12. “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”：用于陈述本标准编制阶段与原计划有差异的原因、阶段和审议结果（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陈述起草阶段变更时的工作组结论；送审稿编制说明陈述征求意见阶段、起草阶段变更的工作组结论；报批稿编制说明陈述审查结论）。
